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團體案件申請表1-申請團體資料(附表一)
一、申請團體資料
	單位名稱
	

	單位地址
	

	單位電話
	
	單位信箱
	

	單位聯繫人
	
	職稱
	


二、活動資料(※為必填欄位)
	※活動名稱
	

	※舉辦日期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地址(視訊課程請提供視訊連結)
	

	※主辦單位
	

	合辦/協辦單位
	

	※團體案件實施方式(擇一勾選，並於第一次申請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下列機構所舉辦長照、老人福利、身心障礙專業相關實體、網路繼續教育課程。【選擇此類別者，請從下方勾選機構類別】
□（一）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
□（二）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構，且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以上。
□（三）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 含中醫學、牙醫學）、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療、心理、藥學、營養、語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聽力學、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系、所、學位學程之學校。
□（四）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法人，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且符合下列之一：
1. 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無違規之情事。
2. 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情事。
□（五）教學醫院。
□（六）政府機關(構)。
□二、經評鑑合格之長照機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業之長照服務個案臨床討論。
□三、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制之長照、醫事及社會工作相關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是否屬原住民、離島及長照偏遠地區
	□是  □否

	※是否為網路繼續教育
	□否  
□是(勾選此項，請完成以下勾選)
□事前預先錄製完成課程內容
□放置於機構之相關網站 
□不限上課時間，隨時上網學習之課程或以非視訊會議軟體透過線上授課方式辦理
□課後應有線上評量方式評核學習成效
□課程主題須加註「網路課程」字樣

	※是否為直播視訊課程
	□否  
□是(勾選此項，請完成以下勾選，簡章內容是否有註明以下資訊)
□直播、視訊或其他方式____________(請註明) 
□學員人數以二百名為限
□學員超過五十名，每增加五十名學員應安排至少一名課程助理
□應有講師同步授課、線上簽到（退）及確核學員在線與否之機制
  □輔以多元教學評量方式評核學員學習成效
  □課程主題須加註「線上同步課程」字樣

	實體課程類型(擇一勾選)
	□1.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
□2.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
□3. BA08足部照護10小時訓練課程
□4.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管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之標準化課程
□5.照顧實務指導員訓練
□6.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

□7.長期照顧整合課程(Level III)

□8.其他

	可採直播視訊辦理之實體繼續教育課程
	□1.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14小時課堂教學
□2.身心障礙支持服務核心課程
□3. BA08足部照護10小時訓練課程-6小時課程
□4.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館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訓練之標準化課程-8小時課程
□5.照顧實務指導員訓練-4小時課室教學
□6.長期照顧專業課程(Level II)

□7.長期照顧整合課程(Level III)

□8.其他

	不可採直播視訊辦理之實體繼續教育課程
	□1.失智症照顧服務20小時訓練課程-6小時情境演練
□2. BA08足部照護10小時訓練課程-4小時實務操作
□3.口腔內(懸壅垂之前)及人工氣道管內分泌物之清潔、抽吸與移除之標準化課程-8小時技術演練及實習課程
□4.照顧實務指導員訓練-16小時實務操作或情境演練

	※長照服務人員類別
	□1.照顧服務人員(照顧服務員、生活服務員、家庭托顧服務員)
□2.居家服務督導員
□3.教保員、社會工作人員(包括社會工作師)及醫事人員
□4.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理督導
□5.中央機關公告指定為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人員

	※文件確認
	請確認以下文件是否備齊並上傳到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
□1.簡章/計劃書
□2.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1-申請團體資料
□3.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2-課程資料表
□4.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表3-講師資料表(每位講師皆1份，含各式學經歷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團體案件申請表2-課程資料表(附表二)
	課程起訖時間
	課程題目
	課程屬性
	課程類別
	課程講師
	課程摘要(至少100字)

	
	
	
	
	
	

	
	
	
	
	
	

	
	
	
	
	
	

	
	
	
	
	
	

	
	
	
	
	
	

	
	
	
	
	
	

	
	
	
	
	
	

	
	
	
	
	
	


(如上方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新增欄位，「課程屬性」及「課程類別」請依據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填寫)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長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團體案件申請表3-講師資料表(附表三)
※每位講師皆須填寫一份講師資料表
	※講師姓名
	

	※學歷
	

	※現職
	

	※經歷
	

	※講師資格符合之授課資格選項
(可複選，勾選到的條件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一、具課程內容領域專長及教育部審定講師級以上資格者。
□二、具有臨床心理師、各類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之資格或其他領域領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者，並具備課程內容領域專長，且符合下列學歷及經歷資格：
□(一)碩士學歷者，需具三年以上專業實務經歷；
□(二)大學學歷者，需具五年以上專業實務經歷；
□(三)專科學歷者，需具七年以上專業實務經歷。
□三、現(曾)任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長照相關職務者。
□四、性別議題授課講師應符合衛生福利部113年7月29日衛部顧字第1131962113號函所定「衛生福利部長照人員繼續教育性平等師資人才庫審核及維護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
□五、感染控制課程講師須具備感染控制師資格或相關受訓證明。
□六、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及能力授課講師應符合衛生福利部112年11月29日衛部顧字第1120146219號函所定資格，並應列入長照人員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師資培訓完訓名單。


-------------講師學歷證明、符合授課資格之證明文件請放置下方空白處------------
